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第20250625001期）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涉及我辖区1家食品生产企业的1批次产品。现将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1、 柳州市佘氏传承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营的“老坛风味酸笋酱”。
（一）抽检基本情况。
	抽样编号
	XBJ25450206636231266
	样品名称
	老坛风味酸笋酱

	生产日期
	2025/2/19
	保质期
	常温6个月

	标称生产者
	柳州市佘氏传承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被抽样单位
	柳州市佘氏传承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检验不合格项目
	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 
	[bookmark: _GoBack]检验机构
	广西华测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二）对当事人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情况。
2025年03月28日，本局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智慧监管系统上接到柳州市佘氏传承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营的“老坛风味酸笋酱”不合格《检验报告》,该报告显示：广西华测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受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于2025年03月06日对柳州市佘氏传承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成品库的“老坛风味酸笋酱”（品名：老坛风味酸笋酱，商标：/，规格型号：1*500g*20袋/桶，生产日期：2025－02－19）进行了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经检验，上述样品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项目，不符合GB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2025年4月7日本局执法人员将《检验报告》和《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送达柳州市佘氏传承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佘泉确认签收。
[bookmark: OLE_LINK1]经查实，当事人于2025年2月19日在柳州市柳江区进德镇三千村回龙屯38号加工生产“老坛风味酸笋酱”（品名：老坛风味酸笋酱，商标：/，规格型号：1*500g*20袋/桶，生产日期：2025－02－19）3桶+8袋（20袋/桶）。其中3袋用于产品出厂检验使用，5袋作产品出厂留样用；2025年02月19日以单价7元/袋卖了20袋（1桶）给柳州市桂螺天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2025年03月06日以单价为7元/袋卖了6袋给广西华测检验认证有限公司作为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用，2025年03月10日以单价7元/袋卖了34袋（1桶+14袋）给广西柳正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获销售收入共计420元，该批次“老坛风味酸笋酱”货值金额476元。该批次“老坛风味酸笋酱”经广西华测检测认证有限公司检验，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项目，不符合GB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另查实，当事人2025年2月19日生产的“老坛风味酸笋酱”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中将“钠”写成“纳”。
当事人2024年4月因生产的红油木耳二氧化硫残留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受到本局行政处罚。
本局认为，当事人生产经营的老坛风味酸笋酱抽检不合格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四）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规定，属于生产经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规定，当事人销售收入420元为违法所得。当事人生产经营的“老坛风味酸笋酱”标签营养成分表中出现错别字的行为，违反了《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认定标签、说明书瑕疵，应当综合考虑标注内容与食品安全的关联性、当事人的过错、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理解和选择等因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标签、说明书瑕疵:(一)文字、符号、数字的字号、字体、字高不规范，出现错别字、多字、漏字繁体字，或者外文翻译不准确以及外文字号字高大于中文等;”的规定，属于生产经营的食品的标签存在瑕疵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在案件调查中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提供证据材料，接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主动发布召回通知，并在相关媒体报纸上发布了不合格食品召回公告，召回35袋，到目前为止本局未收到消费者食用该批次产品出现不良反应的相关反映，且货值金额476元，货值较少，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规定的减轻处罚情形。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六十七、《食品安全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7从事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违法行为，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未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等人身危害后果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2.产品未销售；或者产品已经销售且货值金额不足一千元；3.主动消除危害后果；”的规定，对当事人适用减轻的行政处罚。
2024年4月30日当事人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红油木耳）被本局行政处罚，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重行政处罚:(三)因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内因同一性质的违法行为受过行政处罚的;”规定的从重处罚情形。
综上，鉴于当事人既有减轻的行政处罚情节，又有从重行政处罚情节，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当事人既有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情节，又有从重行政处罚情节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当结合案件情况综合考虑后作出裁量决定。但违法行为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不适用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对当事人适用减轻的行政处罚。
因当事人上述违法行为的产生并非生产工具设备直接导致的，故对当事人用于生产的工具设备不予没收。
对当事人生产经营的食品的标签存在瑕疵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下罚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该违法行为。
对当事人生产经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三）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该违法行为，并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420元；
2.罚款人民币15000元；
以上罚没款合计15420元。
（三）原因排查及企业整改情况。
当事人在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后，积极配合调查，通过自查自纠、及时整改。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6月25日


